
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

加快推广远程异地评标的通知

发改办法规〔2025〕807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招投标指导协

调部门，中国招标投标协会、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：

  为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

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21 号）

文件要求，在全国范围内加快推广远程异地评标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  

  

协调部门要商各行政监督部门，结合实际确定实行远程异

地评标的招标项目类型和规模标准，并向社会公布

一、加强资源共享

1.明确远程异地评标项目范围。各省级招标投标指导

。

  2.建立评标专家库共享目录。评标专家库组建单位要

按照技术标准，确定评标专家资源共享范围，形成评标专

家库共享资源目录。评标专家库组建单位应当同时公布本

专家库的评标劳务报酬标准和支付方式。

  3.建立评标场所工位共享目录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

其他电子交易系统运行服务机构要加强评标场所工位资源

统筹，将适宜开展远程异地评标的场所工位，汇总形成评

标场所工位共享资源目录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其他电子

交易系统运行服务机构应当公布评标专家就餐、住宿等保



障方式和费用支付渠道，收取交易服务费的，应当同时公

布收取标准和方式。

  

  

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其他电子交易系统运行服务机构为评

标主场（以下简称“主场”），配合主场开展远程异地评

标的为评标副场（以下简称“副场”）。主场负责提供远

程异地评标所需的电子交易系统及专业交易工具，副场配

合主场完成专家抽取、场地工位选取、专家身份验证、项

目评标、评标报告签署、资料保存、线索移交等工作。副

场发生专家无法参与评标、场所工位异常、系统故障等情

况的，要及时通知主场，由招标人通过重新发起抽取申请、

更改项目评标时间或者再次组织远程异地评标等方式解

决

二、完善协同服务机制

4.建立主副场分工合作机制。招标人选择进场交易的

。

  5.完善副场补偿机制。主副场之间应当协商确定远程

异地评标有关成本分担和补偿机制：主场收费、副场不收

费的，主场应当适当分担副场一定运营成本；主场收费、

副场也收费的，可以由主场统一收费后给予副场一定成本

补偿，也可以由主副场按照不超过主场本地的收费标准，

分别确定各自的收费标准，在场所工位共享目录中公布，

直接向招标人收取；主场不收费、副场收费的，副场要按

照不超过其作为主场时的收费标准，合理确定其作为副场



的收费标准，并在场所工位共享目录中公布，直接向招标

人收取。主副场确定、调整收费标准，要严格执行价格管

理、收费管理相关规定。

  6.强化评标服务保障。远程异地评标过程中，遇有评

标专家就餐、住宿等事项，应当由招标人按照场所工位共

享目录中公布的方式予以保障，并承担相应费用。公共资

源交易中心或其他电子交易系统运行服务机构要加强人员

力量统筹和值班值守，做好远程异地评标服务保障工作。

  7.明确专家劳务报酬标准。参与远程异地评标项目的

专家劳务报酬标准，可以按照专家所在评标专家库的标准

执行，也可以由主副场专家库组建单位协商确定，鼓励按

照“就高不就低”的原则确定副场专家劳务报酬标准。

  

  

由主场行政监督部门负责行政监督，副场做好配合工作。

副场发现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的，要及时移交主场，由

主场向有关执纪执法机关报告

三、厘清主副场责任

8.明确主副场行政监督责任。远程异地评标的项目，

。

  9.明确现场管理和资料保存责任。主副场负责维护各

自场内交易秩序，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提醒、劝阻并记录

保存。副场要配合主场做好见证工作，及时向主场移交资

料。主场负责收集、整理完整的项目招标投标资料。

  10.明确主副场专家考核管理责任。主副场各自负责



记录本地评标专家的现场履职情况。评标结束后，主副场

要将专家履职情况各自推送给主副场专家库组建单位，由

主副场专家库组建单位对各自在库评标专家进行考核管

理。

  

  

有关平台系统功能，升级改造评标场所工位设施，保障远

程异地评标的开展。要遵循节约集约原则，充分运用已有

软硬件条件，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。新改建平台系统

和场所工位的，原则上要与技术标准相适配

四、加强组织保障

11.夯实软硬件基础。各地要按照技术标准，逐步优化

。

  12.加强系统和数据安全防护。各地要建立适应远程

异地评标的安全防护制度，明确网络安全措施、数据加密

和备份、专家信息访问控制、安全审计和监控、人员保密

管理等方面要求，最小化调用评标专家和项目信息，并做

好有关信息的保密工作。

  13.强化宣传推介和培训。各地要通过公告、专栏等形

式向经营主体宣传推介远程异地评标，积极组织对招标人、

代理机构、评标专家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工作人员等参与

主体的宣贯培训。

  各地招标投标指导协调部门要切实发挥牵头作用，加

强与各行政监督部门的协同配合，各评标专家库组建单位、

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要积极落实。各地要按照技术标准，在



常态化推进省内跨地级市远程异地评标的基础上，通过签

署协议、备忘录等方式加强跨省域合作，进一步明确副场

补偿、服务保障、监管协同等协作内容，加快推广跨省域

远程异地评标。鼓励国有企业参照本通知开展远程异地评

标。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要搭建全国远程异地评标

共享节点，按照开源、中立、共享、兼容的原则继续做好

技术支持。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组织中国招标投标协会及相

关参编单位，根据实践应用情况不断优化完善技术标准，

提高技术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。各地推进远程异地评

标的经验做法和重大情况，要及时报告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

2025 年 9 月 5 日


